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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

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救助中的合作
∗

宋婉贞∗∗

内容提要 作为两个功能相似的国际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联

合国难民署自成立初期就已开始尝试合作,而非生而对抗.这一合

作基础使其将行动领域扩至东南亚,并在该地区难民救助议题上选

择合作.通过平等自主协调,两者在联合对外发声、共享资源、参办

会议和联通区域国家等方面展开合作.这种合作模式是基于活动议

程互补、影响效力存在差异、利益分配相对公平、实践环境较为温和

等多项动力因素而产生,对其评析需从结果和过程双导向进行.二

者的合作为相似功能国际组织参与区域/全球治理提供一种路径借

鉴,同时,引发对加强与国际组织关系及制定全球治理规范能力的新

形式的思考.

关键词 国际组织 国际移民组织 联合国难民署 东南亚难

民救助 难民治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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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愈加深入及国际格局持续演变的情况下,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逐步兴起,并以与国家完全不

同的方式,在解决全球问题、参与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从

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它是基于国际间行为者或国家需求所构成的治理安排,旨

在调节或管理复杂的国际关系.② 在这一调节或管理过程中,不论是不同国际

组织各自的实践还是相同或相似功能国际组织的互动与合作,都使其成为全

球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MiＧ

gration,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itedNationsHighCommissionerforRefuＧ

gees,UNHCR)自成立以来,都致力于解决国际移民(广义)问题,其工作议程

也存在一定领域的重叠,因此,它们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给予国家不少期待.③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人数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世界难民总数达１９９４１３４７
万人,就区域而言,东南亚难民数量为１１５．０９８７万人,其中包括由缅甸逃往孟

加拉国的难民９３．２３３４万人.④ 自２０世纪以来,该地区的难民救助问题一直

未得到实质性解决,也未得到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具体而

言,东盟更多将难民问题视为安全问题,主要关注２０世纪印支难民,对近年罗

兴亚难民引起的新难民潮不够重视,且未制定规范统一的区域难民治理措

施;⑤东南亚由于多数国家为非难民公约签字国,因此各国所承担的难民救助

责任度存在差异,且受单一国家力量的限制,无法有效应对流动性的难民问

题.⑥ 这种官方集体的“缺位”使得难民危机逐步演变为区域安全的一大威胁,

但同时也给予国际组织一定的合作实践平台.

本文主要基于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等官方网站中相关的

调查研究报告、数据统计图表、会议记录、签署文件等资料,以及«新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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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难民较为集中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中,仅菲律宾为联合国难

民公约签字国,其他均为非签字国.



(NewStraitsTimes)«联合早报»等东南亚媒体资料,选取国际移民组织和联

合国难民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梳理基本法和实证研究法,对二者在

东南亚难民救助问题中如何开展“求合驱竞”式合作以及影响合作的主要因

素进行分析,旨在为相似功能国际组织参与区域/全球治理提供一种路径

借鉴.

一、既有研究及不足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实践与合作”等议

题已有一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二者在东南亚难民救助中的合作尚未引起学

界的广泛关注.根据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关于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

的实践与合作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主要对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历史发展进行基础性梳理,

进而分析两者关系.贵州师范大学郭秋梅教授是国内学界较早关注该议题的

学者,她在梳理两者历史关系基础上,从议程和影响力两个维度进行对比,肯

定两者在全球难民问题治理上的作用.①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研

究员杰罗姆埃利(JérômeElie)系统梳理了过去６０年间,国际移民组织与联

合国难民署如何进行全球难民治理.② 原美国政府间移民委员会(IntergovＧ

ernmentalCommitteeforMigration,ICM)总干事杰姆斯L．卡林(JamesL．

Carlin)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欧洲难民问题进行分析,并探究成立初期

的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前身即政府间欧洲移民委员会(ICEM)和

政府间移民委员会(ICM)之间的互动.③ 从总体来看,该类研究更多是从宏观

层面对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关系和发展的研究,微观层面的个案论

述略显缺乏,且相关专著较少,单篇文章进行的研究略显单薄.

(二)主要分析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某一区域的合作.德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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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安妮科赫(AnneKoch)根据官方文件,以及对两

者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认为致力于广义移民治理的国际行为体会选择参

与到一种超越功能互补的任务分享(taskＧsharing)中.①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

及发展学院全球移民中心高级研究员莫雷蒂  塞巴斯蒂安 (MorettiSeＧ

bastien)研究联合国难民署在亚太地区基于移民机制复合体(多元协定和论

坛)而开展的一系列相关的治理责任转移和责任共享措施,其中简要概述国际

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亚太地区移民治理中的一些合作.② 俄罗斯国立

高等经济学院研究员阿纳伯罗伊乔杜里(ArnabRoyChowdhury)认为,国

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为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制定了相关的国际政策

咨询体系,进而使缅甸和孟加拉国国家政策咨询体系更加体系化和制度化,

但同时也削弱了国家政策咨询体系的政治性.③ 此类研究凸显了二者合作

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仅为概述性研究,缺乏对其如何实现和展开合作的学

理分析.

(三)对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某一领域角色进行梳理,同时对

其发展进行反思.比利时列日大学研究助理马林丹尼斯(MarineDenis)和

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尼娜霍尔(NinaHall)探究了国际移民组

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对由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移民危机进行

治理.④ 加拿大劳瑞尔大学安娜丽莎洛坎(AnnalisaLochan)从另一角度分

析,批判二者从人道主义机构逐渐演变为移民治理机制,由此对难民中一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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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造成一些不利影响.① 这类研究突出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全

球治理议题中的广泛参与,但对它们参与的动力因素分析不够.

从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主要从回国移民、难民等不同类别的非正常人口流

动入手,或以不同区域为切入点,探讨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的联系与

合作.但以上文献较少分析相同领域的国际组织如何选择互动方式.基于

此,本文选取东南亚难民救助这一议题为研究个案,重点梳理国际移民组织与

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区域中的合作,进而分析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在区域

议题上合作的动力因素.

需强调的是,本文研究范畴中“难民”概念主要依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界定,

专指被迫流离失所者和需要保护者,与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注

人群”有所不同.本文中的“难民”主要包括法定难民、章程难民、公约难民

(１９５１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１９６７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扩展难

民(１９６９年«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１９８４年«卡塔赫纳宣

言»、２００４年«欧盟难民保护指令»).而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注

人群”则除法定难民、章程难民、公约难民(１９５１«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１９６７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扩展难民(１９６９«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

的公约»、１９８４«卡塔赫纳宣言»、２００４«欧盟难民保护指令»)以外,还包括临时

保护者、无国籍人、国内流离失所者、自愿遣返者、寻求庇护者、据认为无须给

予国际保护的人员.② 此外,本文所涉及的“难民救助”概念有别于“难民保护”

概念,在本文的范畴中,“难民救助”更多是针对难民所受损害予以一定的援

助,而不单单是保护其免受损害.

二、互动基础: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

难民署关系之演变

　　从各自发展历程看,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的合作并非

是一开始存在或偶然产生,而是二者在历史积累和持续联系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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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巩固.因各自发展背景的差异,二者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合作

形态.①

(一)合作探索阶段(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产物,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并非从

成立起便具有固定的发展路径,而是经历了不断的调适,这从各自名称变更可

以看出.１９４３年,美国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NationsReliefand

RehabilitationAdministration,UNRRA),旨在统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

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的战后重建.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０日,联合国成立

国际难民组织(InternationalRefugeeOrganization,IRO),主要负责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欧洲流离失所者的遣返和重新安置等事宜,进而承接了大部分联

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相关议程,难民问题此时从大国主导转向联合国主导.

在国际难民组织运行期间,许多背井离乡的人仍留在欧洲,移民问题在很大程

度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创立另一项机制便显得尤为重要.１９５２年,国

际难民组织终止活动,并于１９５１年根据第五届联大决议(１９５０年)成立的联合

国难民署(UnitedNationsHighCommissionerforRefugees,UNHCR)取代,

由此,联合国难民署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另外,为避免受制于苏联对难民应对方式的束缚,同时,为战后欧洲人口

流动的混乱局面提供多边解决机制,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５日,由美国主导的布鲁塞

尔会议成立政府间欧洲移民迁移临时委员会(Provisional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fortheMovementofMigrantsfromEurope,PICMME),１９５２年更

名为政府间欧洲移民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CommitteeforEuropeanMiＧ

gration,ICEM),１９８０年再次更名为政府间移民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forMigration,ICM).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改为现名国际移民组织(InＧ

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Migration,IOM).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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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Migration,”GlobalGovernance,２０１０,pp．３４５Ｇ３６０;郭秋梅:«国际移民组织

与联合国难民署之比较:关系、议程和影响力»,«国际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９—２４页.



尽管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运行初期尚未形成制度化和规模

化发展,但双方任务相辅相成,为合作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因此,两者在“相

遇之初”便已开始进行一定的试探性交往,并非“生而对抗”.二者的合作涉

及许多国家和多种类型活动,最早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① １９５２年

初,政府间欧洲移民迁移临时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展开合作,二者驻港联合

办公室致力把中国的欧洲难民转移至第三国安置.随后,更名的政府间欧洲

移民 委 员 会 和 联 合 国 难 民 署 承 继 了 这 一 工 作,并 一 直 运 行 到 １９７３ 年.②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驻港办公室联合将７４７２名欧洲难民从中国经由香港转移到第

三安置国,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累计转移达２．６万名.③ 继双方人员会谈后,相

关领导人又进行了信件往来,内容包括联络官的任命、信息互通及旨在避免重

叠和重复工作的相关规定.④ 此外,政府间移民委员会与联合国难民署二者

在不同地区也开展合作.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奥地利境内难民危机同样促使政

府间移民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协调行动,针对该地难民开展联合调查,密

切合作,这也是二者首次就突发人道主义危机进行联合治理.⑤ 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联合国难民署与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在越南、智利、玻利维亚等地就难

民问题展开相关合作,在难民的法律保护、重新安置和运输等领域给予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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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LetterfromPierreJacobsen,PICMMEDeputyDirector,totheUnitedNationsHighCommi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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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MandOtherInternational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pril１９５２,pp．１３Ｇ１６;IOM ArchivesBinder,
“CooperationＧRelationswith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quotedfromJérômeElie,“TheHistorical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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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道主义援助.①

有关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成立初期的合作还有很多案例.尽

管存在任务重叠,以及各自对捐资、活动领域、工作任命的争取等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二者间紧张局势和竞争状态,但其在初期合作中的共同努力无

疑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并为其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

(二)合作共赢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

自１９８９年政府间移民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国际移民组织以来,②如何应对

冷战后国际社会频发的人道主义突发事件,成为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

署共同面对的关键难题.在初期交往的基础上,二者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继

而进一步开展了更为系统的合作.

首先,在区域层面,合作形式更为全面.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二者已在欧

洲地区实施了旨在向该地区的移民、难民提供救助的全面地区合作政策,并得

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TheConferenceonSecurityandCooperationinEuＧ

rope,CSCE)的关注和肯定.③ 在亚太地区,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长

期关注该地区的移民和流离失所群体,并对此进行系列合作.④ 其次,在制度

层面,推动双方关系机制化发展.１９９７年,双方在救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领域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为其在该领域更紧密合作确立正式框架.⑤ 此外,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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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BetweentheUnitedNationsHighCommissionerforRefugees
andth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 Migration,UNHCR,１９９７,http://www．refworld．org/do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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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还于２００１年成立庇护与移民行动小组(theActionGrouponAsylumandMiＧ

gration),继续探讨双方的合作路径.① ２００３年,双方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遣

返移民发布了联合合作声明.② 再次,在内容层面,冷战结束以来,双方就不同地

区的难民、移民、流离失所者、回国者等群体的救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③

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互补性的全面合

作,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具有重叠议题和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在应对

全球议题中的制度性选择.与相遇初期相同的是,二者仍在资金、活动范围与

领域等方面存在竞争,但其间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趋势更加明显,使双方有意

识性地规避竞争等其他互动方式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从而使竞争让位于合

作和任务共担,力求以合作促发展.⑤ 需注意的是,二者的合作机制建构尚处

于初期阶段,对其发展问题仍需进行持续观察.

三、合作实践:东南亚难民救助中的

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

　　基于前期的互动探索及在欧洲以外区域的拓展,二者在东南亚的互动实

践成为可能,并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合作制度化取向.随着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

以来难民危机的不断加深,东南亚地区安全化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东盟“不干

涉内政”原则、难民形势的复杂性,以及非公约缔约国等因素迫使多数东南亚

国家无力提供永久解决难民问题的有效路径,转而倾向于引入国际移民组织

与联合国难民署的治理力量,由此为二者在该地区的实践提供了平台.基于

国际格局的复杂演变和东南亚地区的独特形势,同时,在联合国的资金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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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救助中共同协调并进行

治理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联合对外“发声”,达成统一共识

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该地区的合作实践主要以一种“共同行

动”(Wedoing)的形式,①通过官方、非官方途径统一对外“发声”,形成一体的

解决思路和认知,这对于其实践效力大有裨益.

１．签署双方“谅解备忘录”.１９９７年,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双方系统的、可预测的、合作的行动,寻求在各

自公认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建立合作模式.双方一致认为,所有采取的联合或

单独行动均应基于双方授权所包含的原则,结合任务分工进行互补性实践.

该备忘录还就资源动员、人员、监测与评价、逐步淘汰和交接等总则予以规定,

对难民、移民、寻求避难者等不同群体的相关工作进行磋商,如在难民问题上,

联合国难民署旨在向难民提供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寻求永久性解决途

径.根据联合国大会要求和国际社会认可,难民署的职权范围涵盖在原籍国

以外,且担心迫害、武装冲突、普遍暴力、外国侵略或其他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等

威胁而因此需要国际保护的群体.国际移民组织旨在确保移民的有效秩序,

包括对难民有组织地转移,以及预选、咨询、文件编制、医疗处理、培训、运输、

接收和整合移民等工作.② 从本质上看,该备忘录为双方在不同区域议题中进

一步开展密切合作确立了官方框架,并一直得以沿用.

２．发表有关难民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建议.２０１５年５月和６月,来自缅甸

和孟加拉国的５０００余人遭到蛇头遗弃而滞留船上,但沿途国家拒绝他们上

岸,致使约７０人丧生海上,由此爆发了罗兴亚难民危机.对此,国际移民组织

与联合国难民署联合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NationsHuman

RightsOfficeoftheHighCommissioner,OHCHR)、联合国移民与发展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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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UNSRSGMigration&Development)共同发布声明称,目前最紧迫的是

让难民尽快上岸,并呼吁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停止驱赶其领海内的难

民船只,并采取“全面区域应对”,共同启动搜救行动.① 迫于压力,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日,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外长就此召开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共七条,其中一条明确规定:“确保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有权接近移

民/难民.”②同时称愿让难民上岸,为难民提供临时庇护所,为海上漂流的数千

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三国还派出军舰,到海上搜救难民.③ 此外,受非常

规移民影响的亚洲国家纷纷向安达曼海域的难民实施人道主义救援,这同样

是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倡议的结果.④

在国际社会的重视下,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泰国政府召开了一次关于印度

洋非常规移民问题特别会议,希冀寻求国际合作解决危机.同年１２月３—４
日,印度洋非常规移民问题特别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曼谷召开.⑤ 期间,国际移

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连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Nations

OfficeonDrugsandCrime,UNODC)提出一项关于相关国家应立即采取行动

应对随之而来危机的联合建议,该建议随后纳入了２０１７年１月由巴厘进程创

立的准备和规划工作队召集的仿真演练中.⑥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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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２０１８Ｇ０８Ｇ１９.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会上还向受影响国家提供了一份指导性指

南,就移徙活动再次出现后各国所应立即采取的行动提出指导,包括建立协调

一致和强化的搜索与救援机制、记录可预测的难民登陆和收留地点,还强调要

制定有效筛选标准,以确认最需要国际保护的人能够得到及时保护.①

(二)协作参办会议,提升共有影响

通过共同举办或参与相关会议,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增

强各方对难民救助和保护的意识,提升其影响力.

１．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参与的东南亚

重要的区域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亚太难民、流离失所者及移民问题政府间磋

商论坛(AsiaＧPacificConsultations,APC),由澳大利亚和联合国难民署于１９９６
年设立,包括东盟国家在内２４个国家政府参加了会议.该会议是亚太地区关

于难民协商的第一次会议,作为观察员,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为亚太

地区各国政府就该区域诸多人口流动事项提供协商平台.随后,在由泰国政

府主办的部长级移徙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上,该论坛得到进一步加强;②二是

由澳大利亚和印尼在２００２年成立的“巴厘进程”(BaliProcess)机制,③“巴厘进

程”前期集中关注走私和人口贩卖,２００９年将难民问题加入其议程,国际移民

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均为其正式成员.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

将保护难民问题纳入“巴厘进程”的议程中,并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巴厘进程”第四

次区域会议上通过“区域合作框架”(TheRegionalCooperationFramework,

RCF),二者任观察员.这一“区域合作框架”的运行得到２０１２年在曼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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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联合国:«难民署呼吁东南亚国家联手管理区域难民移徙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http://www．
un．org/zh/development/population/newsdetails．asp? newsID＝２５２４７,２０１８Ｇ０８Ｇ１９.

SeeSusanF．Martin,“GlobalMigrationTrendsandAsylum,”NewIssuesInRefugeeResearch,
ResearchPaper No．４１ of UNHCR,２００１,p．１６,https://www．unhcr．org/enＧus/research/working/
３af６６ccc４/globalＧmigrationＧtrendsＧasylumＧsusanＧfＧmartin．html? query＝Global％２０migration％２０trends％
２０and％２０asylum,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２０;MarieMcAuliffe,“ResolvingPolicyConundrums:EnhancingHumanitarian
ProtectioninSoutheastAsia,”MigrationPolicyInstitute,２０１６,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reＧ
search/resolvingＧpolicyＧconundrumsＧenhancingＧhumanitarianＧprotectionＧsoutheastＧasia,２０１９Ｇ０３Ｇ２０．

截至２０１８年,“巴厘进程:应对偷渡、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部长级会议及高官会议”已成功

举办七次,巴厘进程由４８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４５个国家和实体,以及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三个国际组织.参见«巴厘进程:多方利益相关者在打击贩卖人口方面的重要

性»,http://www．cistudy．cn/bencandy．php? fid＝５５&id＝６１０２,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２０.



的区域资助办事处(theRegionalSupportOffice,RSO)的支持,后者在遵循印

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的共同指导的同时,注重加强与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

国难民 署 间 的 协 商,也 由 此 推 动 了 澳 大 利 亚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双 边 关 系 的

加强.①

２．参办难民主题会议.２０１４年４月,联合国难民署与印尼政府共同主持

一次国际研讨会,以继续坚持实践«雅加达宣言»,国际移民组织也一同参会.

各国就难民问题重申遵循责任共担原则,反对所谓“转移负担”做法,并再次承

诺采取系列协调一致的实际措施.与会者还商定制定海上救援区域准则,重

点关注海上遇险的定义、抵达时情况评估、海上救援定义、安全登陆地点及难

民上岸待遇标准等事宜.② 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还共同参与２０１５年

泰国主办的两次印度洋非正常移民问题特别会议,并积极提出应对危机的联

合建议.③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６—２７日,双方在雅加达联合举办难民研讨会,召集区

域多国参会,主要探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的难民问题,特别就难民鉴别、

搜寻和营救,以及在东南亚地区登陆行动等问题进行讨论.④

(三)共享难民资料,巩固研究专长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官方网站建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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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Process,“FifthMeetingofBaliProcessAdHocGroupSeniorOfficials,Sydney,Australia,１２
October２０１１CoＧchairs’Statement,”para．１４,pp．３４,３６,http://www．baliprocess．net/files/１１１０１２％
２０Fifth％２０AHG％２０SOM％２０CoChairs％２０％２０Statement％２０Ｇ％２０FINAL．pdf,２０１８Ｇ０８Ｇ２０;AmyNethＧ
eryandCarlyGordyn,“AustraliaＧIndonesiaCooperationonAsylumＧseekers:ACaseof‘IncentivisedPolicy
Transfer’,”Austral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６８,No．２,２０１４,pp．１７７Ｇ１９３;TheBali
Process,“RSOINFORMATIONSHEET:OverviewoftheRegionalSupportOffice,”https://www．baliprocess．
net/UserFiles/baliprocess/File/V２％２０Information％２０Sheet_RSO％２０Feb％２０１８(２)．pdf,２０１９Ｇ０５Ｇ０７．

UNHCR,“UpdateonUNHCR’sOperationsinAsiaandthePacific,”September１７,２０１４,p．２,
https://www．unhcr．org/５a９fd８ac０．pdf,２０１９Ｇ０３Ｇ２０．

MorettiSebastien,“UNHCRandtheMigrationRegimeComplexinAsiaＧPacificBetweenResponsiＧ
bilityShiftingandResponsibilitySharing,”NewIssuesInRefugeeResearch,ResearchPaperNo．２８３ofUNＧ
HCR,２０１６,p．４３,https://www．unhcr．org/enＧus/research/working/５８２３４８９e７/unhcrＧmigrationＧregimeＧ
complexＧasiaＧpacificＧresponsibilityＧshiftingＧresponsibility．html? query ＝ UNHCR％ ２０and％ ２０the％
２０migration％２０regime％２０complex％２０in％２０AsiaＧPacific％２０Between％２０responsibility％２０shifting％
２０and％２０responsibility％２０sharing,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２０;TheUnitedNations,“MixedMigrationinAsiaandthe
Pacific,”２０１７,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GCMPREP_４C_０．PDF,２０１９Ｇ０３Ｇ１９．

IOM,“UNHCR HostRegionalWorkshoponProtectionatSeainSouthern Mediterranean,”https://
www．iom．int/news/iomＧunhcrＧhostＧregionalＧworkshopＧprotectionＧseaＧsouthernＧmediterranean,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０．



渐完善和成熟,东南亚难民的相关研究资料均呈电子化形式对外开放.双方

在移民、难民问题等方面出版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成果,并为国际社会各界所引

用和参考.

１．资源互通.从出版成果来看,双方共享宣传图片、研究数据等信息,并

运用一致的专业表达方式,这在无形中有益于强化其合作意识及巩固双方的

合作形势.作为移民、难民领域的专业行为体,二者在长达６０余年的社会服

务中塑造了各自阐述移民/难民问题诸方面的表达方式,包括其行动与移民/

难民实践、移民/难民政策与治理之间的关系.① 再如,项目类数据一直是二者

研究数据的基础,反映出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在人口迁移和流离失

所中的强大而持久的作用,包括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全球难民安置和健康评估

的支持,对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援助和对回归移民的支持等.

２．区域各行为体内部研究共享.由于二者均专注于向各成员国提供技术

帮助和直接支持,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出版物通常还包括组织机

构报告,如会议/研讨会报告和倡议类文件、培训材料、手册和指南,以及给成

员国和移民/难民的信息资料(包括连环画、小说等).② 二者就难民/移民等事

宜向成员国及其域内的非正常移民提供专业知识,给予其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例如,东南亚一些国家请求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对区域难民情

况进行评估,以便使国内更好地了解难民的发展趋势及可采取的援助措施.

由此可见,对难民身份的界定及对其生存与发展处境等方面的评估成为二者

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基于对难民身份的统一界定条件,联合国难民署为东

南亚难民注册并分发难民证,国际移民组织则负责为难民提供基本生存救助,

这些均得到了东南亚各国政府的认可,各持有难民证的难民可在遵守条例基

础上在国内自由活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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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InternationalMigrationReport２０１８,”p．９４,https://www．iom．int/wmr/worldＧmigrationＧ
reportＧ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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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手区域国家,探寻多元合作

«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指出,国际合作是难民保护制度的核心.①

而难民救助问题同样需要多元合作,东南亚难民救助问题的复杂性对合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与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的合

作,是以一种基于人权、责任和尊重的方式进行的.② 据联合国难民署历史统

计,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是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该地区难民的主要来源国,而

缅甸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为主要难民来源国.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难民

危机在东南亚地区持续存在,并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以缅甸罗兴亚流动难

民问题为例,据估计,２０１３年从孟加拉国和缅甸不定期通过海上离开的人数为

５万人,２０１４年为６３万人,２０１５年第一季度为２５万人,而从２０１７年８月以

来,从缅甸逃往孟加拉的难民已达到５０余万人,马来西亚的难民数业已达７３
万人.④ 为应对这一跨区域难民问题,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除与孟加

拉当局展开系列合作,包括搜救行动、重新安置和额外援助等,⑤还进一步加强

与该地区难民流入国的协调.由于东盟多数成员国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等均非难民公约缔约国,缺乏处理难民问题的立法和行政框架,因此,国际移

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这些国家发挥作用尤其重要,通过下文对印尼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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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es,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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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Asia,Washington,D．C．:MigrationPolicyInstitute,２０１６,p．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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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May２０１５,http://www．unhcr．org/５５６８２d３b６．html,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０;UNHCR,“Culture,Context,
andMentalHealthofRohingyaRefugees:A ReviewforStaffin MentalHealthandPsychosocialSupport
ProgrammersforRohingyaRefugees,”２０１８,https://www．unhcr．org/enＧus/protection/health/５bbc６f０１４/
cultureＧcontextＧmentalＧhealthＧrohingyaＧrefugees． html? query ＝ UNHCR％ ２０and％ ２０IOM％
２０cooperation％２０in％２０southeast％２０asia％２０refugees,２０１９Ｇ０３Ｇ２０．

UNHCR,“UpdateofUNHCR’sOperationsinAsiaandthePacific,”２０１８,https://www．unhcr．
org/enＧus/excom/excomrep/５b９f５３ad４/regionalＧupdateＧasiaＧandＧpacific．html? query＝UNHCR％２０and％
２０IOM％２０cooperation％２０in％２０southeast％２０asia％２０refugees,２０１９Ｇ０３Ｇ１９．



来西亚两国的分析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

１．与印尼政府的合作.以印尼为例,早在１９７９年,在印尼成为越南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的暂居地后,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便开始在印尼开展

相关活动.联合国难民署主要关注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保护,并保障其地

位;国际移民组织安排向第三国重新安置的后勤工作.① 而后,二者参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实施的“印支难民综合行动计划”(ComprehensivePlanofAcＧ

tionforIndochineseRefugees,CPA),这是二者合作的典型实例之一,国际移

民组织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和为非难民提供替代移徙渠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该计划同样是联合国难民署首次在大规模人口流动中采取甄别程序,并承

诺遣返那些不符合难民资格的人.② 在二者的努力协调下,印尼政府持续允许

其在本地区为难民提供救助,如监督难民地位的确定、重新安置和遣返、日常

援助(包括提供食物、住宿和医疗保健、保障教育和工作权利等基本需要)等,

并承诺与二者一同解决该问题.③ 它们为登陆难民或移民及印尼政府提供有

关庇护程序、权力和责任、环境与卫生等方面的有效信息.考虑到该群体中较

高的文盲率,二者组织召开了综合信息的会议,分发的许多材料都采用插图形

式,以便更有效地传递信息.④ ２０１３年,约２５３名难民(只有少数人是寻求庇护

者)返回原籍国,２０１４年９月前已有１７９人返回.⑤ ２０１７年,６０００余难民通过

联合国难民署、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政府进行的三方登记工作获得国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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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２,https://www．unhcr．org/enＧus/protection/operations/５３１dd２１５９/countryＧoperationsＧfactＧsheets．htＧ
ml? query＝Bureau％２０for％２０Asia％２０and％２０the％２０Pacific％２０Country％２０Operations％２０Fact％
２０Sheets,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２０．



不乏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共同实践努力.①

２．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合作.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开始接收难

民.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间,仅就流入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数量来看,经联合国

难民署登记注册的有７万人左右,而未登记的约计３万—４万人次,甚至更多.②

马来西亚由于未制定国内立法以承认寻求庇护者、难民和无国籍人的法律地

位,同样也允许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为这些人注册、确立身份并提供

帮助,③同时同意持有难民署身份证件的人不会被指控非法入境或没有出示有

效的旅行证件,但这并不能保障当地执法当局不会对难民执行拘留和虐待.④

在马来西亚,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被视为是通过难民的接收、登记、

文件、地位确定和重新安置等行动保障和协助难民的主要行为体.⑤ ２０１６年５
月２１日,联合国难民署在马来西亚推行了一种新的难民身份证,保障难民身

份的合法性.⑥

除与官方合作实施救助方案外,二者还积极促进难民“自救”,鼓励其自力

更生、创造生计.这为难民在流亡期间体验有意义且有尊严的生活提供了机

遇,特别对女性和青少年等群体而言,他们将更少地依赖其他人而寻求独立生

存,从而减少剥削和虐待等迫害.⑦ 同时,双方还就当地飓风、洪水等自然环境

灾害对难民的影响采取防御和救助措施,以更好地保护难民,其中,包括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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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CR,“AsiaandthePacific,”UNHCRGlobalReport２０１７,p．１０４,https://www．unhcr．org/
enＧus/publications/fundraising/５b４c８９bf１７/unhcrＧglobalＧreportＧ２０１７．html? query＝％E２％８０％９C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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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CR,“Culture,Context,and MentalHealthofRohingyaRefugees:A ReviewforSta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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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enＧus/protection/health/５bbc６f０１４/cultureＧcontextＧmentalＧhealthＧrohingyaＧrefugees．html? que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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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nCouldreyandMauriceHerson,eds．,“AdaptingtoUrbanDisplacement,”ForcedMigraＧ
tionReview,Issue３４,February２０１０,p．２９．

DinaImamSupaat,“TheUNHCRin Malaysia:TheMandateandChallenges,”SouthEastAsia
JournalofContemporaryBusiness,EconomicsandLaw,Vol．５,Issue４,２０１４,p．２５．

UNHCR,“UNHCRin Malaysia,”http://www．unhcr．org．my/cms/basicＧfacts/unhcrＧinＧmalayＧ
sia,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５．

RashvinjeetS．Bedi,“UNHCR MalaysiatoLaunchNewIdentityCardtoPreventFraud,”The
StarOnline,Reportedon２０Jun．２０１６,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２０１６/０６/２０/unhcrＧ
malaysiaＧtoＧlaunchＧnewＧidentityＧcards,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５;AbdullahiAyoade Ahmad,Zulkanain AbdulRahim,
AbdulMajidHafizBinMohamed,“TheRefugeeCrisisinSoutheastAsia:TheMalaysianExperience,”InＧ
ternationalJournalofNovelResearchinHumanityandSocialSciences,Vol．３,Issue６,２０１６,pp．８０Ｇ９０．

SeeIOM,“InternationalMigrationReport２００８,”pp．３１８Ｇ３３０．



庭提供高级的避难工具包及用于固定的沙袋等,由此,使得因自然灾害受害的

难民数大大降低.① 此外,二者还筹建一些工程项目,如建设加固的人行道和

楼梯、桥梁、排水网络,以及用于土壤稳定的混凝土墙等.②

四、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

在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动力

　　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救助中的合作实践发挥了较

大的积极作用,尤其在非公约缔约国更为突出.二者在实施救助过程中所形

成的共有实践与共同意识,逐渐成为双方持续合作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巩固和

更新.在合作尝试中,一些行动规定和实践形式开始固定化,进而成为二者在

东南亚实践的合作规范.而在分析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在同一区域议题上的

合作治理的同时,还需思考探究这一合作的动力因素从何而来,为何二者在东

南亚难民治理中更倾向于合作而非竞争,即探究哪些要素能够促成二者有力

的合作? 基于议程与利益等内在维度和影响与环境等外在维度,可以从以下

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活动议程互补时更易于选择合作

活动议程即对活动的议题内容和程序拟定的安排设置,决定国际组织的

工作范畴,也直接影响国际组织之间是否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使国际组织

相互认识到对方的议题内容和主要功能领域.这种相互认识的达成标志着合

作出现的前提生成,而由于相互认识是否达成的判断标准及其持续性保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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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罗兴亚难民»,〔新加坡〕«联合早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Ｇ
ry２０１８０２０３Ｇ８３２４９６,２０１８Ｇ１０Ｇ０６.



制都需要规范性约束,因此,既定议程间的互补性为国际组织间的相互认识提

供了一种规制和保障.① 对议程目标的不同和互补性追求,使得国际组织间形

成直接的“互惠心愿”和“互惠需求”,进而推动合作的达成.② 具有相似功能的

国际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议程上的一定重叠,从而在筹集资金、领域扩展、

推广影响力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竞争.而若两个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本身

存在议程上的互补性,且在某一议题中其互补议程强于重叠议程,双方凭一己

之力无法有效解决,而对方具备解决的条件,这种情况下二者更易于选择合

作.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的议程都与移民治理议题有很大关联,而

前者重在迁移及相关服务的援助上,后者更侧重于对难民的法律及安置等方

面治理,由此可见,二者议程存在一定互补性.无论是哪一种流动移民,他们

都无法规避迁移的过程,而在迁移过程中出现的应急人道主义问题需要双方

整合各自的有限资源和独特优势给予援助.

在东南亚的具体合作实践中,面对复杂的难民问题,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

国难民署的互补性议程愈加凸显.难民在迁移过程中所急需的物质援助和法

律援助等使任一国际组织无法独立予以解决.因此,即使对于联合国难民署

重点负责的难民治理问题,二者在合作实践中也有一定分工,国际移民组织倾

向于负责难民在完成迁移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服务上,而联合国难民署重点

为难民提供法律援助和难民安置及其后续服务等.这种议程的互补性使得二

者能够整合各自优势,以合作形式共同治理难民问题,进而满足各自的议程规

定.这种互补性很大程度上使东南亚难民危机得以缓解和解决,同时,也鼓励

东南亚非公约缔结国大力加入了难民救助的工作中.据相关统计,２０１６年,马

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接收量为９．２万人,为该地区

非缔约国应对难民问题提供了良好表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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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效力存在差异时更易于选择合作

影响效力是行为体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对外影响力,从一定程度上讲,其实

质上也是一种“对外权力”.① 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无政府社会

的合作是可能的,但依赖于权力分布.② 而对国际组织而言,影响效力虽然也

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权力,但不存在国家之间以霸权与强制为主的“权力自

助”,而是一种就某一议题所产生的治理主导性权力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权.国

际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自身的影响效力,这关乎其进一步的发展.通

常而言,影响效力越高,发展的潜能越大,为国际社会的认知度也越高.因此,

影响效力成为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在选择合作时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功能

的相似性使其在相似范畴中追求更多的影响效力,以便借助影响效力扩大影

响范畴和支持度.自成立以来,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处在联合国广泛的组织机

构框架下,且具有国际难民法的支持,因而,在难民治理议题中具有向国家发

起倡议和监督并督促国家规范对难民诸行为的权力.而国际移民组织在２０１６

年正式加入联合国系统,③与联合国难民署相比,其先前尚不具备对成员国施

加命令和设置规范的权力,更多通过引导和倡议等软性形式发挥影响效力.④

由此可见,联合国难民署比国际移民组织更具有“依法行动”的依据,且较少受

国家利益的阻拦,具有更大的自主能力.

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救助议题中的合作实践,同

样得益于二者的差异性影响效力.联合国难民署具有对难民问题治理的主导

权,在该议题的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影响效力,如主导性负责难民营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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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工作、对区域国家发出倡议和要求等,①而国际移民组织尚不具备与其

相当的治理地位,且在前者的倡导下协助难民问题中有关迁移及后续援助等

环节的事宜,因而,其对联合国难民署在难民治理中的主导权明确予以认可.

这种影响效力的差距使得二者在难民救助上更易于寻求合作治理,影响效力

相对较低的一方在弱竞争需求的条件下选择合作,而合作态度的程度则受到

影响效力较高一方的影响.东南亚难民问题需要国际移民组织的支持,而联

合国难民署的肯定与倡导及国际移民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共同使得二者合作

成为可能,并在“责任共担”意识的驱动下选择加强双方合作.②

(三)利益分配相对公平时更易于选择合作

利益并非国家行为体所独有,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同样追求一般意

义上的自身利益.在总结合作出现的条件时,密歇根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克

塞尔罗德(RobertAxelrod)和杜克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Ｇ

hane)提出,行为体的利益不必然相同,利益的多样性是决定合作出现的重要

条件之一.③ 对于相似功能国际组织而言,在同一议题中,利益分配有所差异,

而当利益分配相对公平即二者能够通过合作获取各自需求时,合作动力更大,

因此,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其合作选择.而如何实现利

益分配相对公平,这首先取决于治理议题对不同利益需求的适度满足,此外,

还需要不同的国际组织以“利他以助己”的双赢理念来对待合作.

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救助议题中具有相对公平的

利益分配,这是基于难民议题治理对二者的需求,以及二者在该议题中能够通

过不同的侧重点来实现自身价值,进而满足各自发展需求.由此可见,在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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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难民救助议题中,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使二者更易于选择合作.从宏观层

面,东南亚难民问题隶属于亚洲区域议题,从微观层面,小到难民营房屋的用

材,大到对难民权利的争取与保障等,都需要多元化、多层次的救助方式,而这

对于二者来说都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对难民议题的合作治理,不仅会使国

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得到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而且能够统筹

双方优势,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二者通过

参与东南亚区域协商和自主召集东南亚国家探讨难民事宜,以及向域外国家

募集资金等形式,①在协调区域各国之间、各国与难民之间、区域与域外之间、

不同的非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寻求多元化解决路径的同时,也得以塑造

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进而作为另一领域合作的基础.

(四)实践环境较为温和时更易于选择合作

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肯定国际体系结构对合作的

推动作用,从国家与国际两个层面突出体系结构为合作的产生和建立所发挥

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在无政府领域中,同类单元共同行动.② 在认识到体系结

构所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及主要国家的主导对合作的推动作用外,还需关注

体系结构本身所呈现的不同状态———温和、紧张或温和与紧张并存等———对

体系内行为体合作的影响.这种具有不同层次的体系结构也可理解为一种实

践环境,即诸行为体在无政府社会中的行动背景和空间框架.国际组织的实

践不同于国家,因此,实践环境主要指国际组织的实践活动所处的外部诸环

境,根据层次分析法主要分为国家维度环境、区域维度环境及国际维度环境等

环境单位.地区体系结构的稳定性影响国际体系中特定地区内部的力量分布

状态,当诸环境因素从整体上未形成明显的干涉阻力时,实践环境呈温和态

势,此种条件下具有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相对更倾向于选择开展合作.从某

种程度上看,这种温和环境成为国际组织合作的一种“助推器”,使其在外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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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在２０１５年东南亚难民危机初期,土耳其向联合国难民署提供１００万美元,日本提供３５０万美

元,以资助这一危机的解决,参见 McAuliffe,Marie,ResolvingPolicyConundrums:EnhancingHumanitarＧ
ianProtectioninSoutheastAsia,Washington,D．C．:MigrationPolicyInstitute,２０１６,p．２１.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７—１４２页.



同需求的基础上选择合作.温和环境并非常态,只有当某一治理议题具有一

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超出单一国家或单一区域解决能力范畴,且该议题产生

一定的治理危机和治理迫切性时,温和环境才可能产生.

东南亚难民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度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在国家效力无法

充分实施的空间内更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运作.由于东南亚多数国家并

非“难民公约”签字国,国内缺乏相关难民法律和保障制度,这使得国家行为体

难以足够发挥有效的治理效力.因此,对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的活

动,多数国家采取接受的态度,且对其救助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并承诺会支

持二者的工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① 此外,东南亚难民危机所涉领域的广泛

性,使得亚太区域不得不给予其关注,并配合二者的工作.在进行区域探讨的

过程中,二者积极与域外大国如澳大利亚展开互动,在协调澳大利亚—印尼就

难民事宜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双方在２０００年就难民相关事宜签

署了“区域合作安排”(RegionalCooperationArrangement,RCA)协议.在此

协议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印尼的合作领域逐步扩展到国防、打击跨国犯罪、

反恐、海上和航空安全及情报共享等领域.② 就国际层次来看,东南亚难民治

理议题是国际难民治理议题的重要一环,域外大国在东南亚难民治理方面未

有过多涉足,这使得二者在应对东南亚难民问题时并非作为国家利用的工具,

而是作为国家“合作伙伴”的相对独立行为体,不论在区域探讨还是国别开展

施救工作中都有较大自主性.各国在东南亚难民治理问题中的弱作为,从另

一方面为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寻求难民合作治理路径提供了相对温

和的实践环境.

基于以上主要动力,二者在东南亚难民救助议题上选择了合作为主导的

形式.尽管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能因此忽视二者之间在筹集资金、扩大活

动领域、寻求更多影响力等方面的潜在矛盾,以及在议题影响上的效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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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PresidentKallaPromisesShelterforRohingyaRefugeesinAceh,”TheJakartaPost,２０１８Ｇ
０４Ｇ２５,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２０１８/０４/２５/viceＧpresidentＧkallaＧpromisesＧshelterＧforＧroＧ
hingyaＧrefugeesＧinＧaceh．html,２０１８Ｇ１０Ｇ０６．

AmyNetheryandCarlyGordyn,“AustraliaＧIndonesiaCooperationonAsylumＧSeekers:ACaseof
‘IncentivisedPolicyTransfer’,”Austral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６８,No．２,２０１４,pp．１７７Ｇ
１９３,http://dx．doi．org/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３５７７１８．２０１３．８４１１２２．



与国家利益的冲突等问题.实践规范的强化和扩散,使得二者在“责任共担”

意识的驱动下加强双方合作.① 它们在东南亚合作实践的案例,基本能够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米迦勒N．巴尼特(MichaelN．Barnett)教授和玛莎

芬尼莫尔(MarthaFinnemore)教授的思考———国际组织的内部运作及其在世

界上的影响.② 从整体来看,在东南亚的实践中,由于不同方面的动力使然,二

者更多地选择合作治理形式.尽管如此,这些合作形式仍存在一定问题,如受

到特定条件的制约,以及由于处于探索初期而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因而无法成

为一种模式等等.尽管如此,基于以上论述仍可得出基本认知,即国际组织的

功能相同或相似并不必然表明无合作的可能与机遇,也不必然形成生而对抗

的状态,而是需要各个国际组织以“责任共担”而非“责任转移”为原则,自主协

调既存差异,寻求差异最小化、合作最大化的良性路径.

五、“求合驱竞”:探索相似功能国际组织的合作路径

根据«国际组织年鉴»的数据统计,早在１９０９年,全球共有２１３个国际组

织,到２０１８年,这一数目已增至７．０３４７万个.③ 作为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和

全球治理的重要推动者,国际组织之间较少刻意相互竞争,更可能面临的是工

作内容在客观上互斥和掣肘时,如何才能建立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这无疑

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如具有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是否必然存在无

法调和的竞争与冲突,以及是否能够通过合作实现和谐共生等.根据对国际

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这一对具有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在东南亚难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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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orettiSebastien,“UNHCRandtheMigrationRegimeComplexinAsiaＧPacificBetweenResponsiＧ
bilityShiftingandResponsibilitySharing,”NewIssuesInRefugeeResearch,ResearchPaperNo．２８３ofUNＧ
HCR,２０１６,https://www．unhcr．org/enＧus/research/working/５８２３４８９e７/unhcrＧmigrationＧregimeＧcomＧ
plexＧasiaＧpacificＧresponsibilityＧshiftingＧresponsibility．html? query＝UNHCR％２０and％２０the％２０migration％
２０regime％ ２０complex％ ２０in％ ２０AsiaＧPacific％ ２０Between％ ２０responsibility％ ２０shifting％ ２０and％
２０responsibility％２０sharing,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２０．

MichaelN．BarnettandMarthaFinnemore,“ThePolitics,Power,andPathologiesof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３,No．４,１９９９,pp．６９９Ｇ７３２．

UnionofInternationalAssociations,“HistoricalOverviewofNumber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byType１９０９—２０１８”,inYearbook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https://ybio．brillonline．com/system/
files/pdf/v５/２０１８/２_９．pdf,２０１９Ｇ０３Ｇ１９．



问题上的互动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之间

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合作的可能.笔者将此称为“求合驱竞”,但这一路径尚处

于探索阶段,其能否生成一种机制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同时,对这

一路径需进行客观评析.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该路径存在条件限制、探索

期的脆弱性等问题,但这一机制化的努力仍能够为其他相似功能国际组织的

运行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求合驱竞”路径能否生成一种机制:基于理论探索的思考

“求合驱竞”是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治理议题中探索出

的一种实践方式,对其他相似功能国际组织的运行具有一定适用性.该路径

中的“合”与“竞”实是做广泛范畴上的区分,而非指仅有合作与竞争两种对立

的互动方式.如何将该路径方式上升为一种特定的机制,以统一指导相似功

能国际组织的实践,促使其实现共赢发展,这首先需要明确两点:一是基本分

析范畴,二是基本前提.本文所指涉的“求合驱竞”路径的基本分析范畴主要

针对同一议题领域内具有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而不同议题领域的相似功能

国际组织等类别是否适用这一路径需要依据不同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另

外,“求合驱竞”的适用以“义利同质”为基本前提,即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不仅

试图保障各自内部成员的基本利益,而且都致力于实现相关议题的有效解决,

实现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以求“义”与“利”的相连互通.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相

似功能的国际组织之间能够更倾向以合作为思维原点,共同建构出合作观念,

因而“求合驱竞”路径才更有实现的可能.

(二)对“求合驱竞”路径的评析

除对“求合驱竞”路径的实践和理论分析外,还应当关注到对该路径的评

述问题.首先需提及的是,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身份和脱离创造者意愿的偏

好和行为逻辑.① 作为有目的的能动性主体,国际组织能够结合自身结构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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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Politics,Cornel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



织过程来自主选择适宜的实践路径,而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成员国的指令.

“求合驱竞”路径的选择正是具有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的一种能动性行为,这

种行为尽管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出

于国际组织的自主性表现.在诸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在

同一治理议题中基于“义利同质”的前提和目的,选择了合作为主导的“求合驱

竞”路径.这一实践探索为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争取了各自的发展空间和进

一步的行动动力,并使其增强了自身的自主性.从这一层面来看,“求合驱竞”

路径的探索努力值得被肯定.

对于“求合驱竞”路径的效力与影响的评析,则需要采取一种过程导向型

和结果导向型相结合的评析模式.任一路径和方式都要在特定的条件背景下

才能够被有效实施,而这种有效性具体表现在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在同一

议题中,相比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所面临的多种选择,“求合驱竞”路径无疑是

一种合作共赢的方式.从过程层面来看,这一路径的探索使得相似功能的国

际组织在求合过程中通过相互协调及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得以增强自身的

治理能力,并拓展了发展空间,同时还有助于推进区域或全球治理的多元合

作.另外,就结果层面来看,“求合驱竞”路径使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在合作探

索中实现了对同一议题的共同治理,产生了一定的治理影响,同时,这种影响

也不断溢出到其他领域,如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区域组织的区域合作和全球

合作等.尽管如此,仍需注意到国际组织对区域议题治理及全球议题治理缺

乏实质性的管控能力和法律效力,还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约束,因而,

在一定情况下使得合作治理结果不甚如意.

总体来看,相似功能国际组织在同一议题中所采取的“求合驱竞”路径是

基于合作理念的一种选择,需要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共同有意识地调适相关

的影响因素,共同推进合作的机制化进程.此外,在对这一路径的实践与理论

分析的同时,还要从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全面评估其有效性,即采取过程导向

型和结果导向型相结合的评析模式,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相似功能国际组织

的合作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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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全球事务的复杂性使得国家力量在一些领域难以发挥足够的效力,因此,

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由此突出,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形形色色的跨国社

会集团同国家政府一样,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① 国际组织积极适应

国际社会新变化,逐步形成了自主参与全球问题治理的模式.它们并非以明

显的或者毫无疑问的方式对外部刺激(如国家要求变革或者政策震荡)做出反

应的黑匣子,而是具有自主性的有机行为体,在国家无法或限于施展力量的空

间进行“补救”.② 针对具有相似或相同功能国际组织如何应对与选择潜在的

合作关系这一问题,本文尝试予以回应.文中选取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

民署两个具有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二者在东南亚的合

作实践及其在成立初期已有的合作尝试,对有关“相同或相似功能国际组织总

是竞大于合”“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初期就存在冲突”等观点提出

商榷.③ 在东南亚难民救助问题中,二者基于互补的活动议程、差序性影响效

力、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及温和的实践环境等动力,通过自成立以来的合作而

积累的共同背景知识,选取“求合驱竞”的合作形式,在不同方面进行互动合

作,推动了东南亚难民问题的有效缓和与解决.

对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实践的具体分析为看待难民问题提

供了一种新思路,即一些话语(如“包袱”“负担”等)中所传递的消极与威胁并

非是看待该问题的唯一视角,还应看到在合作力量的推动下该问题得以有效

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此外,二者所确立的伙伴关系也为其他国际机制的

合作奠定了基础.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当下愈加明显,相互依赖程

度逐渐加深,全球意识不断增强.不论在区域层面抑或全球层面,相同或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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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更倾向于探索新的合作路径,坚持独立的自主

意识,在合作实践中规范彼此的行为,协调相互竞争的议程和相互冲突的利

益.它们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平等对话、理性互动,进而发展出适宜的行为

模式.基于此,探究同一领域内相似功能的国际组织如何定位于全球并实践

于区域、如何协调国际社会多方领域的认知差异和利益追求,以及如何从理论

角度探究相似功能国际组织的合作等问题,是国际组织研究中需要更多关注

的思考方向.

随着世界地位的日渐提升,中国业已成为研究全球问题的重要案例,因

此,对国际问题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了解他者而重新审视自身,以更好解

决自身问题.因此,对该议题的研究在最初即源于给予中国发展一定借鉴的

现实关怀.在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中国需以区域/全球需求为着力点,充分

把握难民问题等区域/全球议题所提供的治理空间,关注对不同代际难民群体

的人道主义援助,如２１世纪以来形成的罗兴亚难民儿童一代的未来发展.面

对这些内容复杂且难度较大的治理诸议题,中国需进一步关注国际组织等非

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尊重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加强与国

际组织在诸治理议题中的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和区域/全球治理的发展.

中国还需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区域/全球治理中,在与国际社会各

行为体持续协调与合作中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和实践能力,贡献中国治理方

案,进而增强中国制定治理规范的全球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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